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台北車站(重慶)：
3,252,302,513,605,670,重慶線
台北車站(開封)：
18,236,249,251,532
台北車站(忠孝)：
0南,0東,14,15,18,22,39,49,202,
205,212,218,220,221,232,246,
247,253,257,260,262,265,274,
276,287,299,307,310,539,604,
605,652,659,671,藍1,忠孝線
台北捷運板南線,新店線,南勢角線：
由台北車站出口4走至站前出口1

100
台北巿重慶南路一段十號十一樓 電話：(02)23826789
大中票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股務代理人
日盛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股務代理部
日盛證券網址：www.jihsun.com.tw
股務辦理時間：週一至週五上午8:30∼12:00，下午1:30∼4:00

大中票券金融股份有限公司

九十九年股東常會議事錄

時 間：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五月十一日(星期二)下午二時三十分
地 點：台北市南京東路二段一一六號二樓會議廳
出 席：出席股東及股東代理人代表股份計389,851,307股，(佔發行股

份總數432,915,946股之90.052%)。
列 席：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 林會計師安惠

康德國際法律事務所 郭律師哲華

主 席：陸董事長潤康 記錄：蔡雪華

大會報告代表出席股份總數已達法定額，主席宣布開會。
壹、主席致詞：陸董事長潤康致詞(略)

貳、長官及來賓致詞：略

參、報告事項
第一案：本公司九十八年度營業概況，報請 公鑒。(參閱附錄一)
第二案：監察人審查本公司九十八年度決算報告，報請 公鑒。(參

閱附錄二）

肆、承認事項
第一案 （董事會提）
案 由：本公司九十八年度營業報告書及決算表冊，敬請 承認。
說 明：

一、本公司九十八年度財務報表，業經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
事務所查核簽證並經監察人審查完竣；敬請承認本公司
九十八年度營業報告書、資產負債表、損益表、股東權
益變動表、現金流量表、主要財產目錄。

二、請參閱附錄一及附錄三。

決 議：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承認。
第二案 （董事會提）
案　由：本公司九十八年度盈餘分配，敬請 承認。
說　明：

一、本公司九十八年度決算，業經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
所查核完竣，營業部門稅前盈餘為新台幣455,390,413元
整，扣除所得稅費用89,590,984元整，總計稅後盈餘為
365,799,429元整。

二、依前規定提撥之特別盈餘公積計 74,254,771元整，將全
數轉回未分配盈餘，供九十八年度盈餘分配之用。

三、九十八年度稅後盈餘，除規定提撥百分之三十法定盈餘
公積109,739,829元，加計前期未分配盈餘89,567元及特
別盈餘公積轉回金額計74,254,771元，預計分配股東紅
利計329,016,119元，分配後之本期未分配盈餘為
1,387,819元。

四、依規分別以3%及7.5%計算董監事酬勞及員工紅利，其金
額如下：
(一)董事監察人酬勞金9,912,118元。
(二)員工紅利24,780,295元。
以上金額已於98年度認列費用，謹建議以現金方式發
放。

五、謹建議股東紅利以現金股利方式配發，每股分配現金股
利0.76元，依目前股數432, 9 1 5 , 9 4 6股計算，計
329,016,119元。
前項現金股利分配案，俟九十九年股東常會通過後，授權
董事會訂定「配息基準日」。

決　議：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承認。

伍、選舉事項

第一案 （董事會提）

案 由：本公司依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之規定，應於本（99）年股東常

會辦理選任第六屆董事及監察人等相關事宜，敬請 選舉。

說 明：

一、本公司第五屆董事、監察人任期將於99年5月8日屆滿，依

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第19條、第19條-1及第26條規定，本

公司設董事九至十一人，監察人二至三人，董事及監察人

之任期均為三年，任期屆滿時應全面改選董事、監察人，

連選得連任，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力之人選任之。獨立董

事之選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，由股東會就獨立董事候選人

名單中選任之。

二、本公司99年股東常會時，擬依章程規定，辦理選任第六屆

董事11人（含獨立董事3人）及監察人3人，任期自99年5

月11日至102年5月10日，為期三年。

三、獨立董事候選人名單業經本公司99年3月17日第五屆第三

十五次董事會議審查通過，其相關學經歷資料如附件。

四、敬請 選舉。

陸、討論事項

第一案 （董事會提）

案 由：擬解除本公司第六屆董事及其法人董事代表人競業禁止之

限制，敬請 公決。

說 明：

一、依據公司法第209條第1項及票券金融公司治理實務守則

第24條之1規定：「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票券金融

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，應對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

內容並取得其許可」之規定辦理。

二、本公司第六屆董事及其法人董事代表人，或有因兼任其

他公司職務而從事與本公司營業範圍相同或類似之行為

者，擬於不違反公司利益之範圍內，援例依公司法第

209條第1項及票券金融公司治理實務守則第24條之1規

定，提請同意解除其競業禁止之限制。

三、敬請 公決。

柒、其他議案及臨時動議：無

捌、散 會：同日下午3：20分

決 議：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。

選舉結果：

董事、監察人當選名單如下：




